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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融改革与创新不断推进，

社会公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现

代金融活动之中，这在促使金融更加体

现出经济社会肌体“血液”功能的同时，

也使风险与“陷阱”无处不在，由此我

们更需要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

从 201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

到去年年底央行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相关工

作近年来得到政策层、业界和公众的高

度关注。在今年的“315 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上，金融问题仍然是各方关注的

焦点。

然而，要真正把金融消费者保护建

设成为长效机制，为下一步的金融深化

“保驾护航”，还需要从根本上厘清和解

决四个基本问题。

一问：“保护谁”

金融消费者并非简单可以定义的群

体，也需要予以更加细致的甄别。笔者

认为，需要真正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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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与内涵。

随着现代金融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

升，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不断

加大，各类经济主体都很难不受金融活

动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金融消费者与传统

消费者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金融产业

链、金融产品与服务具有截然不同的特

征，这就需要把金融消费行为及主体与

传统消费者区别来看。

首先，考虑到金融体系与金融要素

变得日益复杂，与货币、资金与资源的

四问金融消费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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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期配置、股权细化、风险管理、支付

清算、信心管理这些基本金融功能相称，

也出现了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

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所面对的消费者，

有时候拥有截然不同的金融偏好与风险

容忍度，难以进行粗略归类。

其次，还应该有效区分弱势金融消

费者、普通金融消费者和高端金融消费

者。

因为，虽然这些消费者在某些方面

拥有同样权利，也需有一致性的保护原

则。但同时，如“老弱病残”、“失业贫困”

等人群，往往具有更低的风险承受能力

和风险识别水平，因此更加需要超出平

均层次的“额外保护”；反过来，普通

金融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特殊金融产品

的消费者，则拥有许多差异化的“群体

镜像”，对于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来

说，也有一些不同的定位。

最后，则是需要有效判断“正常金

融消费者”与“恶意金融消费者”。

一方面，在各类金融案件或出现风

险的事件中，除了寻求保护的普通消费

者，也有许多与“不良金融从业者”进

行“串谋”、以寻求额外利益的消费者。

例如，在涉及银行卡、第三方支付违规

的活动中，就有许多这类问题 ；在某些

P2P 网贷平台“暴雷”的过程中，也有

许多消费者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

希望更多人“上当”以缓解自身风险。

另一方面，打破“刚性兑付”、回归市

场定价机制，也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

方向，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并不意味

着强化刚性兑付的矛盾。

二问：“保护什么”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着眼点应该是各

类金融“权益”，这就需要进行更加缜

密的分析。

首先，消费者在参与金融活动中所

具有的金融权益差异非常大，不同权益

需要不同的保护机制。

正如在普通商品消费中，日用生活

品、耐用消费品、资本品的属性完全不

同，消费者的权益特点也需分别梳理。

我们看到，公众所关注的基本权益，一

是资金安全，这是重中之重。二是信息

安全，大数据时代需要更加重视个体信

息隐私保护，用法律形式来明确信息采

集的原则与界限，明确禁止滥用“大数

据”搜集非必要信息、侵犯公民隐私的

行为。在采集和查询个人信息获取授

权的基础上，还需探索如何更好地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异议权。三是合

约利益保障，防止金融服务提供者利

用合约漏洞侵害消费者利益。如此等

等，都需要跳出传统模糊思维，进行

精准定位。

其次，随着结构化金融创新的日趋

复杂化，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权益有时并

不容易被人清楚辨析。

正如当有不同的金融消费者被嵌入

同一类型的复杂金融产品中，那么考虑

到有各种优先、劣后的设计，对他们的

权益保障程度就会有所不同。

最后，还要避免对金融消费者权益

界定的“泛化”。

尤其是当前，公众对于金融改革存

有大量不满，而金融创新自身也如“双

刃剑”，亦有许多“短板”。在讨论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时，或许有人会认为发

展普惠金融也是公众权利，股市“大起

大落”对散户的普遍损害是否也算，行

业垄断和定价机制扭曲是否也影响，甚

至宏观货币金融政策也可能带来深远冲

击，等等。对此，要看到我们所探讨的

金融消费者保护，更多是在微观层面和

行业层面上展开，而宏观层面则不应纳

入其中，否则就变成了“大杂烩”。

三问：“由谁保护”

首先，在分业监管环境下，“一行

三会”等监管者同时承担了各自的金融

消费者保护职责。但是随着金融混业大

趋势的演进，不仅原有的银行、证券、

保险类产品变得边界模糊，而且更多的

风险“隐患”都产生于监管交叉或空白

地带，因此亟需探讨金融监管与消费者

保护的协调问题，并且成立统一的主管

部门也值得考虑。

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也离不开非

金融部门的参与。例如，我国的工商行

政、公检法等部门也与此密切相关。这

也是国际惯例，如美国三大征信企业与

纽约州检察总长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承

诺更加主动地解决信用报告中包含信息

所引发的争议。这些极其困扰美国人的

麻烦，最终通过司法途径得以缓解。

最后，为了维护良好的金融发展氛

围，完善金融改革的“土壤”。包括各

类行业协会、经济鉴证类中介组织、专

家学者等，也应是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

的重要主体，从而形成促进金融消费者

保护的“天网”。

四问：“怎样保护”

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应该从制度

和技术两方面着手。

首先，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

后，欧美国家逐渐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

目的，而不断加强监管约束，但自特朗

普上台以来似乎有所放松。相较而言，

我国则是保护“不足”而非“过度”。

考虑到金融消费者服务特殊性，我

们更迫切需要加强特定制度建设。一方

面是正式制度，从法律、法规、规则层

面不断加以完善，使得金融消费者的事

前、事中、事后都有权益保护的相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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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则是非正式制度，

包括专业知识教育普及、消费者文化与

心理完善等，因为大量的风险也是源于

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弱化。

其次，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改

变着经济金融的运行模式与服务方式。

新技术一方面带来金融效率的提升，另

一方面也引发难以估计的新风险与消费

者保护难题。对此，需要深入研究并积

极应对新型金融科技发展中的消费者权

益保护，并且探索如何更好地运用新技

术，来改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渠道、方

法、路径、工具等，从而构建技术保障

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新模式。

最后，还需高度重视开放条件下金

融消费者保护的挑战。未来我国金融市

场的“双向开放”将不断推进，其中跨

境金融活动变得更加难以监管，这里不

仅需重视风险监管协调，也要考虑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协调。其重点有多方

面，一是消费者“走出去”面向境外机构，

或者是“走出去”的本土机构 ；二是消

费者面向“引进来”的外资机构 ；三是

境外消费者面向境内机构可能产生的跨

境纠纷协调。诸如此类，都表明国际化

背景下的消费者保护变得更加复杂，也

需要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建立持续的金融

消费者保护协调机制。

总而言之，除了积极面对上述四大

挑战，还需认识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

最终目标是共享金融而非利益对立。现

代金融的发展更加强调如何服务于罗伯

特·希勒心目中的“美好社会”，金融

消费者保护也是为了金融体系中相对弱

势的群体。

但长远来看，这都是为了构建共享、

共赢的金融发展模式，打造新型金融生

态体系，实现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帕累

托最优”。在不断“做大金融产业蛋糕”

的过程中，使经济主体更好地享受金融

发展成果。

对此，一是基于建设性的思路，努

力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搭建互

信共赢的持续机制；二是除了微观层面，

还需避免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危机

与政策失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带来的负

面影响。 ■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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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书 作

者将其在金

融系统三十

多年的从业

经历和感悟

归纳整理成

册。书中处处

闪耀着银行

家的商业思

想和智慧，让我们看到了一代银行家

成功的秘笈：在逆境中永不低头的人

生态度，以技术立命的工匠精神，以

人文关怀为根基的领导艺术。在技术

变幻的时代，不变的是为商之道，领

导之法和管理之术。本书可供商业银

行各级机构的行长、管理者、金融工

作者以及对经济金融感兴趣的读者参

考和借鉴。

史浩 主

编

本书基于

互联网金融的

视角，对支付

的本质、体系

发展以及目前

互联网时代的

新趋势进行了

梳理和介绍，

尤其是对眼下方兴未艾的第三方支付，

包括线上支付、近场支付等新生支付

工具进行了重点分析。本书内容极其

丰富，从支付的产生机理到央行的支

付清算体系，从银行卡到虚拟币，从

传统的银行支付手段到电子支付，再

到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互联网支付，该

书对整个支付环节的林林总总皆有涉

猎，内容紧扣行业趋势，对拓展读者

相关领域的知识面有很好的助益。


